关于组织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工作的通知

省内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工作的通知》（辽教函 [2019]154号）要求，将组织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测时间
拟定6月末
二、监测范围
抽取省内普通本科高校本学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等3个专业开设相关专业基础课的本科在校生。
三、监测科目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高等数学》
2.会计学专业《中级财务会计》
3.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物理》
四、有关要求
1.请各高校于5月27日17:00前报送本学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高等数学》、会计学专业《中级财务会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同时报送以上3门课程授课教师代表名单（每校每专业相应课程1人）等信息（见附件）。以上材料电子版、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1份）同时上报辽宁教育学院。
2.请各高校相关课程教师代表于5月28日（周二）下午2:30，到沈飞宾馆参加考试大纲研制会议。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辽宁教育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洋186891853 13897917203，邮箱：342130699@qq.com。邮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85-3号，邮编：110000。
沈飞宾馆地址及联系方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北街1号(北陵公园北门东100米) 电话：(024)86598999

附件：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评价课程教师代表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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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参加考试大纲制定教师代表每校每专业相应科目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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